研習經費核銷流程：

1. 請主辦教師持奉核後申請表預先至總務處借支經費。

2. 於研習時請講師簽領經費。

3. 講師簽名後之收據請黏貼於請示單上（教學組網頁有電子檔可應用，無須再行黏貼），後附奉核後之申請表交至總務處核銷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學組  敬上

